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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大学生态学一级学科学位论文工作实施细则 

 

为进一步提升生态学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与学术水平，依据国

家及云南大学关于研究生培养管理的相关规定，结合生态学一级学

科的培养特色、学科发展及实际管理需求，制订本实施细则。 

一、硕士、博士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 

根据《云南大学硕士、博士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》（云大

研〔2018〕2 号）结合生态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管理实际需求，

对本院研究生学位论文查重率标准及超标处理规则细化如下： 

（一）合格标准 

学位论文去除引用或去除本人文献的论文检测复制比≤10%，同

时论文总检测复制比不超过 30%的方能提交送审、申请答辩。 

（二）超标处理规则 

根据学位论文检测阶段不同，超标处理方式分为以下两类： 

第一阶段（送审论文检测）：若检测复制比＞10%，不予送审论

文，终止本次学位申请。责令作者在半年至 1 年内完成论文修改，



修改完成后需重新提交学位申请； 

第二阶段（定稿论文检测）： 

1.若检测复制比＞10%，不予提交学位分委会审议，终止本次学

位申请。责令作者在半年至 1 年内完成论文修改，修改完成后需重

新提交分委会审议； 

2.若检测复制比＞20%（以论文全文为计算基数）或存在“购买

学位论文” “由他人代写学位论文”等严重作假行为，直接取消申请人

学位申请资格；若已授予学位，将依法依规撤销其学位。 

二、学位论文评阅工作实施细则 

（一）硕士论文评阅 

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，由学院统一通过教育部学位论文质量检

测服务平台组织匿名评阅。 

（二）硕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及处理 

1.评阅通过条件 

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所有评阅意见中，“总体评价”均需达到

“合格”及以上等级，视为评阅通过。 

2.出现“不合格”评阅意见的处理方式 

分以下两种情况处理： 

（1）单份“不合格”意见：若评阅意见中仅 1 份为“不合格”，且

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可启动复审程序： 

条件 1：有明确、可查证的证据表明该评审过程受到非学术因

素（如个人偏见、利益干扰等）影响； 



条件 2：其余评阅意见中有 1 份为“优秀”等级。 

复审流程：经学位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，指导教师审核同意、

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人审批同意后，可将论文原文加送 2 位符合资

质的专家进行复审。若 2 份复审意见的“总体评价”均为 “合格”及以

上，视为评阅通过；若任一复审意见为“不合格”，则评阅不通过，

申请人需对论文进行修改并于半年后方可重新提出评阅申请。 

（2）两份“不合格”意见：若 2 份评阅意见均为“不合格”，则学

位论文评阅直接不通过，不再安排复审。申请人需对论文进行实质

性修改，并于半年后方可重新提出评阅申请。 

3.硕士论文修改与答辩前准备 

评阅通过后，申请人需根据所有评阅专家提出的意见，对论文

进行充实、完善与修改，并如实填写《云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修

改登记表》（需详细说明修改内容、对应意见及修改效果）。修改后

的论文须提交指导教师审阅，经指导教师签字确认“同意答辩”后，

申请人方可参加本次论文答辩。 

（三）博士论文评阅 

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，全部由云南大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

室通过教育部学位论文质量监测服务平台统一组织盲审评阅，具体

评阅专家遴选与评阅流程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统筹执行。 

（四）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结果及处理办法 

1.评阅通过条件 

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 3 份评阅意见中，“总体评价”项均须为



“合格”及以上，且其中至少有 1 份评阅意见为“良好”及以上等级，

学位论文评阅方为通过。 

2.直接判定“评阅不通过”且不安排复审的情况 

出现以下任一情况，博士学位论文评阅直接不通过，且不再安

排复审： 

（1）3 份评阅意见的“总体评价”均未达到“良好”及以上等级

（即全部为“合格”或包含“不合格”）； 

（2）3 份评阅意见中有 2 份及以上为“不合格”等级。 

上述两种情况中，申请人均需对论文进行实质性修改，并于半

年后重新提出评阅申请。 

3.可启动复审程序的条件及流程 

若 3 份评阅意见中有 1 份为“不合格”，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

可启动复审程序： 

条件 1：确有可查证的证据表明该“不合格”评阅的过程受到非学

术因素影响； 

条件 2：其余 2 份评阅意见中有 1 份为“优秀”等级。 

复审流程：经学位申请人提交书面申请，指导教师审核同意、

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人审批同意后，可将论文原文加送 2 位符合资

质的专家进行复审。若 2 份复审意见的“总体评价”均达到“合格”及

以上，视为评阅通过；若任一复审意见为“不合格”，则评阅不通

过，申请人需对论文进行实质性修改，并于半年后重新提出评阅申

请。 



4.博士答辩前准备 

评阅通过后，申请人需根据所有评阅专家的意见，对论文进行

充实、完善与修改，填写《云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修改登记表》

（需逐条对应意见说明修改内容），并将修改后的论文提交指导教师

审阅。经指导教师审核通过并签字确认“同意答辩”后，申请人方可

参加本次论文答辩。 

（五）适用范围 

本细则适用范围如下： 

1.直接适用：生态学、资源与环境专业研究生； 

2.参照适用：动物学、植物学专业研究生，参照生物学一级学

科相关规定执行；生物与医药专业研究生，参照生物与医药专业学

位点相关规定执行。 

本细则自“生态学学位评定分委会”审议通过后次日起开始实

施。  

本规则最终解释权为生态学学位评定分委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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